附件1：  

2010年度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产品开发贡献奖申报条件
1、 申报资格
申报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产品开发贡献奖的纺织服装企业及相关单位应具备下列条件：

（1） 主营业务突出，产品结构明显优化；
（2） 企业盈利能力强，利润率优于行业平均水平；
（3） 产品创新和市场化水平高，新产品产值率优于行业平均水平；
（4） 技术进步快，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5） 注重环境保护，积极实施节能减排；

（6） 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2、 申报要求
（一）符合以上申报资格的单位可自愿申报，也可由各专业协会及有关部门推荐申报。

（二）所有申报单位需认真准备和按时报送申报材料，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三）申报单位首先需报送“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产品开发贡献奖申报表”（见附件2）,包括企业基本情况申报表、企业新产品开发情况申报表和纺织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B302表》三部分。
（四）通过初审及复审的单位需报送各自在纺织产品开发工作方面具有创新性，并经实践证明成功的案例材料，案例数量不限。
企业案例主要反映：
1. 产品开发体系建设，产品开发战略规划及实施流程；
2. 新产品市场定位，创新突破点，创新成果；
3. 新产品开发队伍建设及激励制度，产品开发人力资源情况（如人数、技术水平、聘请国内外专家等）；
4. 产品开发工作中应用自主创新技术情况（包括拥有专利、专有技术等）；
5. 产品开发工作采用国际、国内新技术情况（包括工艺、装备、节能减排等）；
6. 新产品营销创新；
7. 产品创新的水平、效益、覆盖面；
8. 质量标准采用情况（包括获得国内外标准认证情况、取得资格证书等）；
9. 企业社会责任执行情况。

三、案例材料基本要求

（一）内容完整。包括产品开发规划、实施方案（以实例说明）、创新要点、创新成果、应用情况及效益分析。

（二）重点突出。要突出“战略”、“措施”、“实效”和“发展”，重点说明运作的创新性。

（三）格式规范。案例题目简明、易懂，能直接表明创新的要点；文字精炼，图表及数据表达符合规范；字数：3000～5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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